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学生违纪处分拟处理意见告知书

	 同学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你因                 行为违反了             ，依据《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违纪处分暂行办法》第       条第     款之规定，经初步调查核实和研究，拟给予你               处分，处分期              ，请你在收到该告知书后次日起三日 内，到你所在系部陈述和申辩。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特此告知
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         系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[image: ]

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学生违纪处分拟处理意见告知书回执

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              系：
关于对我的违纪拟处理意见及权利已悉。

被告知人签字：
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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